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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
  2006 年 3 月 31 日巴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
 
 

 谨此致函安全理事会第 1540（2004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。 

 根据主席 2005 年 9 月 13 日的要求，随函附上巴拉圭政府 2004 年 11 月提交

的第一次报告的补充资料（见附件）。 

 

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埃拉迪奥·洛伊萨加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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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 年 3 月 31 日巴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
  巴拉圭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 1540 号决议执行情况

的报告的意见 

 巴拉圭共和国政府感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分发关

于巴拉圭执行该决议情况的报告，并分发有关汇总表。 

 在这方面，巴拉圭政府完全同意委员会就决议的执行问题举行具有透明度的合

作对话，以防世界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，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消除这种武器。 

 就委员会报告所载资料的基本内容而言，巴拉圭没有异议，但考虑到在巴拉

圭 2004 年 10 月提出国家报告后直至委员会 2005 年 8 月提出意见之前的这段时

间内出现了新的情况，因此需要对报告加以补充。 

 有鉴于此，巴拉圭认为应补充下列情况： 

 • 巴拉圭积极参加 2005 年 7 月 4 日至 8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审查和核准核

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会议。在这方面，共和国副总统可持续发展政

策顾问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，议会批准工作正在

进行之中。 

 •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的范围内，去年 9 月 16 日在联合国总部纽

约举行了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》签字仪式，巴拉圭外交部长

签了字。预计此后将采取必要步骤，请国民议会批准。 

 • 尽管《巴拉圭宪法》第八条明确规定“禁止制造、安装、进口、买卖和

使用核武器、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”，但对于可能贩运、买卖和使用这

类武器的人的处罚，则尚待巴拉圭立法的改革。巴拉圭打算设立必要机

制，将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各种形式的不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同

《巴拉圭刑法》或特定相关法律已经列出的应受处罚的行为列在一起。 

 • 巴拉圭庄严重申，我国没有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，也没有生产

这种武器所需的材料和（或）产品。巴拉圭充分认识到可能经过其领土

贩运或转运可用以生产制造这种武器的产品或材料的危险性，因此，海

关总署与国家其他机构一起，通过各种内部规则，加强必要的管制措施，

对全国境内危险产品和材料的进出口实行应有的监控。 

 • 最后，应该强调，国民议会在继续审议关于设立国家放射性材料和核材

料管制局的法案。该机构将在全国统筹负责与放射性材料有关的一切事

项，外交部、国防部、内政部、环境局等在该领域负有责任和义务的部

门都将派代表参加该机构的工作。 

 


